
切結書 

本人報考台中市私立明道普霖斯頓國民小學 106學年度一般科教師/輔導教師

甄選，已詳閱簡章內容，自願切結如下： 

如有下列情事之一時，無異議放棄錄取或聘任資格，若涉及偽造文書或違

反聘約者，應負相關法律責任。 

一、有教師法第十四條、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三十一條及三十三條規定情事。 

二、有涉及性別平等教育法、性騷擾防治法及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等相關法規定

情事或曾涉有性侵害或性騷擾事件在案者。 

三、證件或資料有偽造或不實情事。 

四、未於規定時間繳交原服務機關學校離職同意書或其他應提供或繳交之

證明文件。 

五、現役軍人經錄取聘任後，無法於 106年 6月 30日前取得退伍證明文件

時，無異議由受聘學校逕行解聘。 

六、經本校錄取後，無法參加本校所舉辦之新進教師訓練或其他活動者。 

此   致 

台中市私立明道普霖斯頓國民小學 

 

立切結書人：                       簽名（請親自簽名） 

身分證字號： 

戶籍地址： 

聯絡電話： 

 

中 華 民 國 1 0 6 年   月   日 

報考人填寫 



切結書 

本人報考台中市私立明道普霖斯頓國民小學 106學年度一般科教師/輔導教師

甄選，自願切結如下：(請勾選) 

□ 本人領有實習教師證書，因今年度合格教師證書尚未取得，本人若經貴校錄

取聘任後，無法於中華民國 106年 7月 31日前取得國民小學合格教師證，

且無法於貴校規定日期內繳交教師證時，無異議放棄錄取或聘任資格。恐口

說無憑，特立此切結書為證。 

□ 因今年度之教師資格檢定考成績尚未公佈，故尚未取得合格教師證書，本人

若經貴校錄取聘任後，無法於中華民國 106年 7月 31日前取得國民小學合

格教師證，且無法於貴校規定日期內繳交教師證時，無異議放棄錄取或聘任

資格。恐口說無憑，特立此切結書為證。 

此   致 

台中市私立明道普霖斯頓國民小學 

 

 

立切結書人：                       簽名（請親自簽名） 

身分證字號： 

戶籍地址： 

聯絡電話： 

 

 

中 華 民 國 1 0 6 年   月   日 

無國小合格教     

師證者請填寫 


